
文摘『
资
本
』
是
资
本
主
义

所
特
有
的
范
畴

《

财
贸
经
济
》

月
刊
一
九
九
一

年
第
六
期
发
表
黄
志
凌
的
文
章
说
，

马
克
思
把
预
付
价
值
在
商
品
经
济
发

展
过
程
中
的
资
本
主
义
阶
段
的
表
现

形
式
称
为
资
本
，
把
预
付
价
值
的
运

动
称
为
资
本
运
动
，
而
把
一
般
的
价

值
支
付
活
动
称
为
货
币
活
动
。
马
克

思
认
为
资
本
运
动
过
程
中
的
货
币
，

不
是
普
通
的
货
币
，
而
是
资
本
化
的

货
币
。
因
此
，
马
克
思
的
资
本
观
包

含
着
相
互
依
存
的
四
个
要
素
：
一
切

以
预
付
为
起
点
，
以
增
殖
为
目
的
，

以
雇
佣
劳
动
剥
削
为
基
础
，
以
循
环

为
形
式
的
运
动
着

的

价

值

物
。
那

么

，
马
克
思
的
资
本
主
义
商
品
经
济

中
『
资
本
』
概
念
，
能
否
扩
大
到
整

个
商
品
经
济
社
会
？
按
照
马
克
思
的

本
意
显
然
是
不
能
的
。
因
为
马
克
思

讲
的
价
值
增
殖
仅
限
于
以
雇
佣
劳
动

为
基
础
的

价

值

剥

削
。
所
以

『
资

本
』
是
资
本
主
义
经
济
所
特
有
的
范

畴
。
那
种
认
为
『
社
会
主
义
商
品
经

济
中
也
存
在
资
本
范
畴
，
只
不
过
是

体
现
社
会
主
义
经
济
关
系
』
的
论
断
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。（

时

放
摘
）

文摘
向税利分流过渡

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

《 经济参考报》 7 月 3 日发

表何济川的文章说，从试点的情

况看，在由承包经营向税利分流

的过渡中，在指导思想上至少必

须注意以下几点：

1）防止出现急功近利的倾

向。应在理论准备到实践探索都

有充分准备的基 础 上 再 全面铺

开，要防止患从第一步利改税迅

速过渡到第二步利改税那样的急

性病，使税利分流改革有条不紊

地进行，避免走实际上行不通的

捷径，避 免把 复 杂 的改革简单

化。
2）防止发生顾此失彼的情

况。税利分流改革不是简单地降

低所得税、取消调节税，改税前还

贷为税后还贷的问题， 而且调整

国家与企业利益分配关系的改革

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，既

牵涉到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，

也牵涉到中央 与地 方 的 利益关

系，还牵涉到财政、税务、企业

各主管部门及银行等许多部门，

涉及到企业体制、财政体制、税

收体制、金融体制及价格体制等

多方面的改革，不能单兵突击，

必须统筹兼顾。

3）防止患 “一刀切”的毛

病。在从承包经营向税利分流的

过渡阶段，中央只须就改革的方

向作一些质的规定，而量的规定

应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作某些

灵活性的处理，以 “柔性”过渡

代替 “刚性”过渡，通过非规范

手段实现规范化的目标，这样才

有利于税利分 流改革的顺 利进

行。

（言 午摘）

文摘

提高国产精品市场竞

争力亟待采取的措施

《 中国青年》 报 7 月 8 日发

表毛友昌的文章说，为了提高国

产精品的市场竞争力，亟待采取

如下措施：

1、要加强市场管理，对生

产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家要坚决予

以打击，取缔、严惩不贷，决不

姑息迁就，坚决维护精萃产品的

合法权益和声誉，保障商品经营

活动在法制轨道上正常运行。

2、广告市场亟待治理整顿

净化。广告部门不能只顾经济效

益，不顾社会效益，更不能使一

些不法广告有可乘之机，今后各

类广告必须要由有关部门严格审

查，不能随心所欲，广告用语既

要讲求艺术，更要真实、切忌夸

张失真、哗众取宠，使广告真正

成为人们生活、工作的指南。

3、评优工作国家应从宏观

控制， 不能过 多 过 滥，甚至搞

“名”、 “钱”交易，国家一级

评审一定要归口到行业，严格申

办程序，各级评优，要由相应部

门审批，使评比具有严肃性和权

威性。以避免 互 相 撞 车，真假

“李逵”难辨。

4 、一些生产国产精品的厂

家，要自重自 爱，不 能 随 波逐

流，一方面积极争取自身的合法

权益；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产品的

信誉，同时立即对一些打着自己

名牌旗号生产低劣产品的厂家进

行治理整顿，提高产品不愧为国

粹精品，使之在当今激烈竞争的

市场上，立于不败之地。

（方 摘）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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